
泰安市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助力企业发展
的通知

市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、驻泰各银行、政府性

融资担保机构：

为进一步发挥金融保障作用，全力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水

平，助力企业实现融资发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大普惠信贷投放力度。商业银行要单列小微信贷计

划，加大对制造业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，工行、农行、建行、

中行、交行、泰安银行，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占本行

全部贷款余额比重要达到 20%；邮储银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

占本行全部贷款余额比重要达到 30%；农商行普惠金融重点

领域贷款余额占本行全部贷款余额比重达到 50%；其他银行

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占比要达到 10%。（责任单位：

泰安银保监分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二、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。建立银行服务收费负面清单制

度，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明显高于同类机构同类产品平

均水平的银行，进行窗口指导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在



2020 年基础上保持平稳态势。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。市融

资担保、弘泽融资担保要大幅压减审批流程和审批时间，对有

充足订单、市场前景好、信用程度高的企业可采取信用担保，

减半收取担保费；对单户担保金额 500 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收

取的担保费率不超过 1%。（责任单位：泰安银保监分局、市

地方金融监管局、驻泰各银行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）

三、落实落细不良容忍度和尽职免责要求。驻泰各银行要

以落实提高普惠金融考核占比为契机，完善绩效考核机制，认

真执行“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 3

个百分点以内”的容忍度标准，内部考核中明确区分不良贷款

容忍度与贷款质量管理目标，准确向基层传达政策导向。要将

授信尽职免责与不良容忍度有机结合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

良率在容忍度以内的分支机构，对分支机构负责人、小微业务

部门和从业人员，无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管规范制度行为的，可

免于追责，打造“敢贷、愿贷、能贷”的长效信贷机制。（责

任单位：泰安银保监分局、驻泰各银行）

四、健全普惠金融组织管理体系。未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

门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要尽量争取上级行支持，建立专门的综合

服务、风险管理、资源配置和考核评价机制；已设立普惠金融

事业部门的的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普惠金融工作队伍建设，地方

法人银行机构要设立适合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组织架构和工

作机制，不断下沉服务重心，新设分支机构向县域、城乡结合



部和乡镇街道倾斜。 （责任单位：泰安银保监分局、驻泰各

银行）

五、强化创新政策支撑。加快银税互动平台建设，继续推

动全市主要银行接入银税互动平台，严格落实好扩大受惠企业

纳税信用等级范围要求，充分发挥好“银税互动”的普惠效能。

建立无还本续贷名单动态管理机制，凡列入无还本续贷名单的

企业，驻泰银行根据企业申请在其贷款到期前 1 个月进行调查

评审，加大无还本续贷支持力度。鼓励驻泰银行开展知识产权、

应收账款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股权、动产等作为抵质押物

的融资业务。发挥好农业信贷担保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

用，各法人银行要以农业龙头企业、民营和小微企业（含个体

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）、“三农”发展重点产业行业等为载体，

加大对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，因地制宜开发担保贷款产

品。支持法人银行使用再贷款资金发放优惠利率担保贷款。（责

任单位：泰安银保监分局、人行泰安市中心支行、市地方金

融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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